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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課教師 
撰寫課綱 

 
●申請開設通識課程須填寫「通識教育課程綱要表」 

通識教育中心基礎教育/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 
審議 

 

●通識教育中心彙整中心及各系所課程備審表件，提通識教育中心基

礎教育/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審議。 
●通識教育中心基礎教育/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，彙整通過

之課程綱要，提通識教育中心課程會議審議。 

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 

審議 

  

●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，彙整通過之課程綱要，一

併送校級課程委員會審議。 

校級課程委員會 

審議 

  

●校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，始得開課。 


